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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偵訊？跟刑事訴訟法的訊問或是詢問，有什麼不⼀樣？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4-08-05

本⽂

為保障⼈⺠涉⼊刑事案件時不受國家壓迫，我國定有「刑事訴訟法」完整規範⼈⺠的權利，但條⽂⽤語卻常讓
許多⺠眾難以⼀望即知，也難以維護⾃⼰的程序權保障[1]。例如：在刑事訴訟法中有「詢問」、「訊問」、
「詰問」3種⽤法，看起來好像是不同東⻄，但實際上3種都是指「發問」的⾏為。

是否納悶為什麼同樣⼀個動作會有不同的表達⽅式？其實我國刑事訴訟法是依照發問者、問話對象、程序的不
同，使⽤不同詞彙[2]。（⾒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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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偵訊？ 訊問、詢問、詰問有差別嗎？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偵訊

⼤家⽐較⽿熟能詳的⼤概是「檢察官偵訊犯⼈」之類的新聞標題，意思就是檢察官為調查案件⽽向犯⼈問話、
作筆錄，但仔細⼀看，我國刑事訴訟法只有上述「詢問」、「訊問」、「詰問」3種⽤法，法條中並沒有「偵
訊」的⽤詞。換句話說，偵訊雖然也是指發問，但它並不是刑事訴訟法中的正式⽤語。

⼆、 訊問

基本上，訊問是⽤來指稱「偵查程序中的檢察官」與「審判程序中的獨任法官或合議庭的審判⻑」進⾏發問的
⾏為，⽽通常訊問對象是指因有⾜夠證據⽽從犯罪嫌疑⼈改列為「被告」者[3]。不過，除被告外，可以訊問的
對象其實也包括「證⼈或鑑定⼈」[4]。

三、 詢問

（⼀）司法警察官與司法警察詢問被告、犯罪嫌疑⼈或證⼈

刑事訴訟法例⽰法條：

綜合以上條⽂可以知道，所謂詢問所指的發問者包括「司法警察官[9]」、「司法警察[10]」及「檢察事務
官」；但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第2項[11]，檢察事務官於處理詢問事務時視為「司法警察官」，這點應特
別注意。

詢問對象則包括「被告」、「犯罪嫌疑⼈」和「證⼈」。不過⽐較特別的是，同樣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
檢察事務官在檢察官的指揮下，可以處理「詢問告訴⼈、告發⼈、被告、證⼈或鑑定⼈」的事務，因此檢察官
事務官可以詢問的對象範圍⽐較⼤。

1. 

第43條之1第1項[5]：「……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詢問……時……。」
2. 

第71條之1第1項[6]：「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使⽤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到場詢問……。」
3. 

第158條之2第2項[7]：「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
時……。」

4. 

第196條之1第1項[8]：「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使⽤通知書通知證⼈到場詢問。」



（⼆）參與訴訟程序者詢問證⼈、鑑定⼈或被告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12]：「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
問證⼈、鑑定⼈或被告……。」

本條⽂的發問者泛指參與訴訟程序者，包括「當事⼈[13]、代理⼈、辯護⼈或輔佐⼈」。⾄於詢問對象則包括
「證⼈、鑑定⼈或被告」，與上述同法第71條之1第1項規定的詢問對象「犯罪嫌疑⼈」略有不同。

（三）「訊問」與「詢問」的⽐較

不管是發問者或問話對象，「詢問」的範圍都⽐「訊問」來的⼤。⽽在法律效果上，雖然「詢問」沒有強制
⼒，但「訊問」則有，例如，依刑事訴訟法第75條[14]及第178條第1項[15]，本來應接受訊問的被告或證⼈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時，依法可以強制⼒將其拘提。

四、詰問

依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1項[16]：「當事⼈、代理⼈、辯護⼈及輔佐⼈聲請傳喚之證⼈、鑑定⼈，於審判⻑為
⼈別訊問後，由當事⼈、代理⼈或辯護⼈直接詰問之……。」本條規定的發問者包括「當事⼈、代理⼈或辯護
⼈」[17]，⽽詰問對象包括「證⼈、鑑定⼈」，與詢問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很接近，僅有些微
差別。

綜上所述，我國刑事訴訟法雖將發問⾏為分為3種詞彙，但彼此間多有重疊，很難完全⼀分為三。⾄於平常新
聞及判決書中常聽聞的「偵訊」，則不屬於刑事訴訟法中的正式⽤語！應特別留意。

註腳
   例如「被告」跟「犯罪嫌疑⼈」就常令⼈混淆，依照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犯罪⾏為⼈在法官和檢察官⾯前

是「被告」，在司法警察（官）⾯前則稱為「犯罪嫌疑⼈」。參照：林鈺雄（2013），《刑事訴訟法（
上）》，第7版，⾴159-160。

[1]

   以下條⽂僅為例⽰，讀者請多參閱刑事訴訟法的規定。[2]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4項：「被告經傳喚、⾃⾸或⾃⾏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百零⼀條第
⼀項各款或第⼀百零⼀條之⼀第⼀項各款所定情形之⼀⽽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三條
第⼆項、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之。」
刑事訴訟法第286條：「審判⻑依第九⼗四條訊問被告後，檢察官應陳述起訴之要旨。」

[3]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6第1項：「法院依職權傳喚之證⼈或鑑定⼈，經審判⻑訊問後，當事⼈、代理⼈
或辯護⼈得詰問之，其詰問之次序由審判⻑定之。」

[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2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8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66-6


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訊問證⼈、鑑定⼈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詰問；詰問有不當者，
檢察官得禁⽌之。」

   刑事訴訟法第43條之1第1項：「第四⼗⼀條、第四⼗⼆條之規定，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詢問、搜索、扣押時，準⽤之。」

[5]

   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得使⽤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到場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

[6]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第2項：「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
嫌疑⼈時，違反第九⼗五條第⼀項第⼆款、第三款或第⼆項之規定者，準⽤前項規定。」

[7]

   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1第1項：「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得使⽤通知書通知證⼈到場詢問。」

[8]

   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
⼀、警察官⻑。
⼆、憲兵隊官⻑、⼠官。
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

[9]

   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1項：「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警察。
⼆、憲兵。
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司法警察之職權者。」

[10]

   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
I 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下列事務：
⼀、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或執⾏拘提。
⼆、詢問告訴⼈、告發⼈、被告、證⼈或鑑定⼈。
三、襄助檢察官執⾏其他第六⼗條所定之職權。
II 檢察事務官處理前項前⼆款事務，視為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之司法警察官。」

[11]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
詢問證⼈、鑑定⼈或被告。審判⻑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之。」

[12]

   刑事訴訟法第3條：「本法稱當事⼈者，謂檢察官、⾃訴⼈及被告。」[13]

   刑事訴訟法第75條：「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拘提之。」[14]

   刑事訴訟法第178條第1項：「證⼈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
鍰，並得拘提之；再傳不到者，亦同。」

[15]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1項：「當事⼈、代理⼈、辯護⼈及輔佐⼈聲請傳喚之證⼈、鑑定⼈，於審判⻑為
⼈別訊問後，由當事⼈、代理⼈或辯護⼈直接詰問之。被告如無辯護⼈，⽽不欲⾏詰問時，審判⻑仍應予
詢問證⼈、鑑定⼈之適當機會。」

[16]

   依照本條規定，能聲請傳喚「證⼈、鑑定⼈」的⼈，包括「當事⼈、代理⼈、辯護⼈及輔佐⼈」，但當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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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9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53&flno=66-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6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7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7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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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到庭後，只有「當事⼈、代理⼈、辯護⼈」可以進⾏詰問，「輔佐⼈」並沒有詰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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